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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新增诉讼事项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盛运环保”)

于近日收到新的诉讼案件及部分案件的判决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一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张联文 

被告：安徽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德江中环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9,993,061.18元(金额最终以有资

质评估机构评估鉴定为准)； 

（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由三被告承担。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7 年 6月 18日，原告与被告安徽盛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盛运

建筑公司)签订了《德江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下称:

原承包合同),工程名称:德江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合同约定的工程承

包范围:设计图纸内(除消防室、室内精装修、钢结构、绿化工程)的全部土建(包



括照明、给排水)工程以及发包人工程联系单确认的其他增、减项工程;工期: 14

个月;合同价款:暂估金额 7000万元，最终以实际工程造价决算为准。 

德江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原建设单位是第三人，第三人为此全资

设立了德江盛运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之后，第三人将其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安徽

中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安徽中环公司)，安徽中环公司将德江盛运环

保电力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德江中环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原告在施工期间，因上述工程的建设单位发生主体变化，原告又重新与被告

安徽中环公司签订了《德江县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除合同主体发生变化外，其合同名称、内容与原告之前和被告盛运建筑公司签订

原承包合同一致。之后，原告与被告安徽中环公司、盛运建筑公司签订了《补充

协议三方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原承包合同中甲方(盛运建筑公司)

的所有权利和义务由被告安徽中环公司继承，原承包合同中乙方(原告)的权利义

务不变„„剩余款项按合问约定及工程进度由甲方(安徽中环公司)按照原承包

合同约定支付给丙方(原告)”。 

上述工程已经验收合格，且建设单位已投入使用一年多。原告方按合同约定

向被告提供竣工结算报告和决算资料,但被告不予认可也不予结算。被告已付原

告工程款 80,161,695.01 元，原告本次起诉主张的金额 19,993,061.18元(争议

金额差异，具体体现为: 1、《德江县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承包工程-签证明细表

2019年 3月 21日前》，差异金额是 14,847,560.93 元；2、《德江县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总承包工程-签证明细表 2019年 3月 21日后》，差异金额是 5431183.53

元；3、《德江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图纸范围内工程结算审核汇总表》，

差异金额是 6,914,316.72 元。三张表上均由原告和被告方工作人员签字。起诉

金额最终以有资质评估机构评估鉴定为准)。原告认为，工程款的组成是施工工

程量乘以合同单价进行确定,原告施工的工程量有工程联系单、工程签字单、现

场签证单等证据证实，单价有合同明确约定。现被告总以各种理由迟迟不与原告

结算,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原告特

根据《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一、二）》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诉至贵院，望贵院依法支持原告的前

列诉请! 



4、上述诉讼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347%。 

5、上述诉讼案件德江县人民法院已受理。 

二、案件二诉讼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 

被告：开晓胜、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运重工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开晓胜立即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偿

还借款本金 15,000万元、利息 21,311,456.29 元，本息合计 171,311,456.30

元(利息含正常息、逾期利息、复利，暂计算至 2020年 5月 7日，之后按合同约

定的逾期借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款清时止)； 

（2）请求判令被告开晓胜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对三笔《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项下合计 13,3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4）请求判令被告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提供的抵押物对《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 1700万元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在 2300 万元

限额内承担抵押责任，即原告有权对抵押物在 2300 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5）请求判令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安徽盛运重工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被告开晓胜共同承担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

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

债权的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7年6月14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桐城市支行签订了编号为34010120170001183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约定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

行借款17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借款执行利率为5.1765%，逾期利率在借款执

行利率基础上上浮30%。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还款方



式为按月结息,到期归还。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实现

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

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该笔借款由开晓胜提供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号为

3410020170614000012，由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相关房产、土地提

供最高额抵押,并办妥了抵押登记。2017年6月1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桐城市支行按约将1700万元贷款汇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

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2017年7月28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签订了编号为34010120170001498的《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借款50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借款执行利率为5.1765%，

逾期利率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30%。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

凭证为准。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归还。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等

方式实现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

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该笔借款由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开晓胜提供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 34100120170070152、

34100120170070155。同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按约将5000

万元汇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2017

年7月28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

城市支行签订了编号为34010120170001507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安徽

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借款

50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借款执行利率为5.1765%，逾期利率在借款执行利率

基础上上浮30%。实际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还款方式为按

月结息，到期归还。因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

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由借款人承担。该笔借款由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开晓胜提供保证担

保，《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34100120170070654、34100120170070656。2017

年7月29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按约将5000万元汇入安徽盛

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2017年9月27日，安

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签订



了编号为3401012070001961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安徽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借款3300万元，期限为12

个月，借款执行利率为5.1765%，逾期利率在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实际

借款期限和具体起止日期以借款凭证为准。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归还。因

借款人违约致使贷款人采取诉讼或仲裁等方式实现债权的，贷款人为此支付的律

师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及其他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由借款人承担。该笔

借款由安徹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开晓胜提供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

号分别为34100120170085883、34100120170085884。2017年10月9日，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按约将3300万元汇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指定的账户，履行了出借义务。以上4笔借款，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桐城市支行均依约全面、及时、足额履行了出借义务，但安徽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仅偿还了部分利息，经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多次

催收，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开

晓胜仍未按约履行各自义务，截至2020年5月7日，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借款本金15,000万元、利息

21,311,456.29元(正常息1,603,507.67 元、逾期利息18,363,001.07元、复利

1,344,947.55元)，严重侵害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的合法利

益，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为维护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的合法权益，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特诉至

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4、上述诉前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9735%。 

5、上述诉讼案件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一审判决。 

6、一审判决书主要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

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

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借款本金 15000万元及下欠的利息； 

二、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 10000 元； 

三、被告开晓胜对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承担保证责

任后，有权向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四、被告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对编号为 34010120170001961《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3300 万元、编号为 34010120170001498《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000万元、编号为 34010120170001507《流动资金借款合同》5000万元共计 13300

万元及其利息、上述第二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安徽盛运重工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

偿； 

五、被告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对编号为 34010120170001183 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700 万元及其利息、上述第

二项给付义务在 2300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桐城市支行有权对其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六、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898357 元，由被告开晓胜、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其他案件进展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除上述新增诉讼案件，另有一起涉讼案件涉及进展，具体进

展情况如下： 

起诉方 被告 涉诉原

因 

诉讼涉

及金额 

进展情况 诉讼审理结果 

蒋大红 

开晓胜、安徽盛运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熊世林、

民 间 借

贷 

3000 万 终审判决 一、撤销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8)

苏 0583 民初 13349 号民事判决; 



安徽安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赵娟、安徽安贝尔合成

革有限公司 

二、开晓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蒋大红借款本金 25621080 元、截止

2021年1月5日的资金占用费2813941.87

元，并支付以 2562108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1月6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

占用费; 

三、确认蒋大红对安徽盛运环保(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为 28435021.87

元(其中借款本金 25621080 元、截止 2021

年 1 月 5 日的资金占用费 2813941.87 元); 

四、驳回蒋大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2128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217800 元，由蒋大红负担 23825

元，由开晓胜、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负担 193975 元。公告费 690 元，

由开晓胜、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6550 元，公

告费 300 元，合计 6850 元，由蒋大红负

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上述诉讼、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部分新增诉讼尚未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参加诉讼，切实维护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已判决的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案件，将给公司带



来积极正面的推动作用。 

五、备查文件 

1、相关诉讼材料  

特此公告。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 5月 28日 


